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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 1月 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

過） 

 

        序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人民革命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

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

政的新的歷史階段。 

        二十多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乘勝前進，取得了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鞏固

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2.htm
http://www.npc.gov.cn/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年） 

Source: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2.htm 
Date Accessed: 16-Feb-2015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

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

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

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我們要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

命統一戰線。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繼續開展階級鬥爭、

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備戰、備荒、為人民。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

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互

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

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我國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國內外敵人，克服一切

困難，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人類作出較大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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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

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

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

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

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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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

安排下，從事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逐

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 

        礦藏、水流，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於全民所有。 

        國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對城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實行徵購、徵用

或者收歸國有。 

        第七條    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 

        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一般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

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 

        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

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不可侵犯。國家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和發

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公共利益。 

        第九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國家保護公民的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第十條    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以農業為基礎，

以工業為主導，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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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地發展，在社會生產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

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第十一條    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

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

民服務。各級幹部都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國家機關都必須實行精簡的原則。它的領導機構，都必須實行老、中、青三

結合。 

        第十二條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

全面的專政。文化教育、文學藝術、體育衛生、科學研究都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

務，為工農兵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在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

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

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第十四條    國家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

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 

        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的政

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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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是各族

人民的武裝力量。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支戰鬥隊，同時又是工作隊，又是生產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任務，是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

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防禦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

顛覆和侵略。 

        第二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十六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選出的代表組成。在

必要的時候，可以特邀若干愛國人士參加。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在特殊情況下，任期可以延長。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修改憲法，制定法律，根據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批准國民經濟計劃、

國家的預算和決算，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應當由它行使的其他職權。 

        第十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

它的職權是：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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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授予的其他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委員長，副委員長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 

        第二節    國務院 

        第十九條    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

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若干人，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等人員組成。 

        第二十條    國務院的職權是：根據憲法、法律和法令，規定行政措施，發佈

決議和命令；統一領導各部、各委員會和全國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工作；制定和執

行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管理國家行政事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

員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三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 

        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地區、市、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每

屆任期三年。農村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兩年。 

        第二十二條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同

時又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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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由本級人民

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並報上級國家機關審查批准。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都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一級國家機關負責並報告工

作。 

        第二十三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在本地

區內，保證法律、法令的執行，領導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審查和

批准地方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決算，維護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權利。 

        第四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第二十四條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機關是

人民代表大會和革命委員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除行使憲法第二章第三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

權外，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行使自治權。 

        各上級國家機關應當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積極

支援各少數民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第五節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 

        第二十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

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設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各級人民法院

院長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任免。 

        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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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於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

動群眾討論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二十六條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

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每一個公民的崇高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

光榮義務。 

        第二十七條    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照法律被剝奪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除外。 

        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

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

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婦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條    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

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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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公安機

關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任何由於擁護正義事業、參加革命運動、

進行科學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以居留的權利。 

        第四章    國旗、國徽、首都 

        第三十條    國旗是五星紅旗。 

        國徽，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穀穗和齒輪。 

        首都是北京。 

全國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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